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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商务主管部⻔，各有关单位：

　　根据《江⻔市促进电⼦商务发展的若⼲措施》（江商务服贸〔2020〕55号）的有关要求，

我局开展江⻔市电⼦商务项⽬扶持资⾦申报⼯作。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申报主体

　　依法在江⻔市⾏政区域内进⾏商事登记或社会组织登记，具有独⽴法⼈资格且符合申报条

件的企业、社会组织。

　　⼆、申报项⽬

　　符合《江⻔市促进电⼦商务发展的若⼲措施》（⻅附件1）第四条⾄第⼗条条件的电⼦商务

项⽬，且项⽬实施期为2020年12⽉1⽇⾄2021年11⽉30⽇（第六条除外）。

　　第六条的经营户业绩考核时间跨度为从2020年12⽉1⽇⾄2021年11⽉30⽇中的任意⼀⽇，

上溯12个⽉。

　　三、申报要求

　　（⼀）申报时间。

　　申报单位须于2021年12⽉27⽇前将申报材料递交属地县（市、区）商务主管部⻔。各县

（市、区）商务主管部⻔接收材料并进⾏初步审核，对符合条件的项⽬加具审核意⻅，于12⽉3

1⽇前将通过审核的申报材料汇总上报市商务局。

　　（⼆）申报材料。

　　1．江⻔市电⼦商务项⽬扶持资⾦审核申报表（⻅附件）。

　　2．申报单位简介。

　　3．申请扶持项⽬的建设情况、⼯作亮点和成效等。

　　4．能证明上款情况的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政府机构⽂件、公共服务机构⽂件、园区规

划⽂件、电商平台证明⽂件、⽹⻚截图、活动场景照⽚、媒体报道、合同、发票等。

　　5．申报单位经专业机构审定的上年度审计报告（当年新注册企业提交9⽉份的利润表、资

产负债表）、纳税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6．其他根据具体项⽬需要提供的材料。

　　申报材料⼀式3份，统⼀⽤A4纸按顺序装订成册，并加盖公章。

　　四、审核程序

　　（⼀）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对申报材料进⾏完整性、真实性审核，综合有关信息

后，加具审核意⻅上报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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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商务局对各县（市、区）符合申报条件的项⽬进⾏审核，并组织专家团队进⾏项

⽬评审，拟定扶持项⽬和扶持⾦额。

　　（三）市商务局在江⻔政务⽹公示评审初步结果（公示期7天），公示期内⽆异议或异议不

成⽴的，市商务局确定并公布最终扶持⽅案。

　　五、资⾦拨付和管理

　　（⼀）获得扶持资⾦的申报单位由项⽬所在地财政部⻔按专项资⾦拨付程序划付⾄企业。

　　（⼆）获得专项资⾦扶持的企业要严格按照财政资⾦管理制度和有关会计制度进⾏会计核

算和账⽬处理，确保接受财务检查时能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会计资料。

　　（三）市商务局负责专项资⾦实施情况的监督管理，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专项资⾦

的监督检查应依法进⾏，不得⼲预企业正常的⽣产经营活动。

　　特此通知。

　　附件：江商务服贸2021100号附件——2021电商项⽬申报表.doc

　　江⻔市商务局      

　　2021年12⽉20⽇     

　　（联系⼈：陈可莹，电话：35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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